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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四届董事会 2008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
 

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08 年 12 月 25 日以

电话和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，2008 年 12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

第四届董事会 2008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，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，实

际参加表决董事 11 人。会议经通讯表决后，通过如下决议：  

1． 审议通过了《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方案的议案》 

为了保障和提高员工退休后的生活水平，建立多层次养老保障体

系，吸引、稳定和激励人才，建立人才长效机制，增强公司的竞争力

和凝聚力，促进公司健康持续发展，同意公司总部加入北京首都创业

集团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。 

与公司总部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，并认真履行劳动合同中所规

定的全部义务；已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并履行缴费义务；试用期满。

符合上述条件的员工可以自愿加入公司企业年金计划。 

  企业年金所需缴费由企业和参加人个人共同负担。公司总部企

业基本缴费比例在计划建立首年为 5%，之后年度由公司根据企业账

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

户资金使用情况和补偿缴费需求进行适时调整。从试行企业年金制度

的第 11 年开始企业基本缴费比例为 8.33%。  

公司在每月发放工资的同时缴纳企业缴费；个人缴纳部分由企业

在每月发放工资的同时从其工资中代为扣缴。公司将全部缴费款项及

时、足额汇至受托资产托管账户。 

表决结果：11 票赞成，0票弃权，0票反对。 

2． 审议通过了《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阳首创委贷展期

及贷款担保的议案》 

鉴于公司对安阳首创提供的期限为一年期、金额为 7500 万元的

委托贷款即将到期，公司同意对此笔委贷展期 3 个月。在此期间由中

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海淀支行向安阳首创提供贷款归还该笔委贷，并

由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担保，安阳首创以其有效资产向公司提供反担

保。该笔贷款额度为人民币 7000 万元；贷款期限为 10 年；贷款利率

（年）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；并授权公司总经理

签署项下的相关法律文件。 

表决结果：11 票赞成，0票弃权，0票反对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 年 12 月 29 日 


